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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壹、基金概況

　一、設立宗旨

     (一)為促進產業發展及辦理獎勵或補助措施，本市自93年起設置「高雄市獎勵民間投資基金」

         ，並制定「高雄市獎勵民間投資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例」，本基金101年度起由財政

         局移交本局主管。

     (二)為有效運用本基金，鼓勵產業投資、研發與創新，以提升本市產業競爭力，並創造就業機

         會及繁榮地方經濟，爰於101年7月2日高市府經招字第10132447200號及第10132448300號令

         新制定「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例」及「高雄市獎勵民間投資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

         治條例」，復於101年10月18日高市府經招字第10134731700號令訂定「高雄市促進產業發

         展實施辦法」在案。

     (三)前述自治條例自101年施行以來，考量產業發展之實際情形，並使基金名稱與相關法規得保

         持一致等因素，於104年2月12日高市府經招字第10430711100號令修正「高雄市促進產業發

         展自治條例」部分條文，及於同日高市府經招字第10430710100號令修正「高雄市獎勵民間

         投資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第1條及第3條條文，並變更基金名稱及自治條例名稱

         為「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及「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

         。

     (四)另在確保民眾公共安全之前提下保留產業調整轉型之機會，爰於104年6月15日高市府經公

         字第10402959200號令制定「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理自治條例」，復於104年7月16日高市

         府經公字第10433544301號令及第10433544300號令訂定「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理維護辦

         法」及「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監理檢查費收費辦法」在案。

     (五)因本局各重要施政最終目標皆為促進本市各項經濟活動，以期提升經濟發展，且考量基金

         在預算執行上較具彈性，能配合實際執行情形隨時調整業務方針，有利於推動本局各項業

         務，爰於106年度將本局「高雄市策略性及重點產業招商引資暨創新計畫」、「高雄市地方

         產業維新加值計畫」、「爭取關鍵性會展活動在高雄」、「高雄市特色商店街區輔導再造

         及轉型計畫」、「高雄市能源轉型計畫」等5項重要施政計畫自公務預算移編本基金執行。

  二、組織概況

　　　本基金以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為主管機關，並為審議獎勵補助申請案件及本基金經費支應，

      設置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審議會。

　三、基金歸類及屬性

　　　本基金以特定收入來源供特殊用途，依預算法第4條規定及參照中央基金分類原則，其屬性歸

      類為特別收入基金。

貳、前年度及上年度已過期間預算執行情形(前年度決算結果及上年度預算截至6月30日止執行情形)

  一、前年度決算結果

     (一)104年度基金來源預算數：政府撥入收入1億元，其他收入1萬元，合計1億1萬元。執行結果

         決算數，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2,900萬元，政府撥入收入1億元，合計1億2,900萬元。

     (二)104年度基金用途預算數：促進產業發展計畫1億5,817萬元，執行結果決算數7,240萬元。

  二、上年度預算截至6月30日止執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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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一)105年度基金來源預算數：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7,326萬元，政府撥入收入1億3,900萬元，

         其他收入1萬元，合計2億1,227萬元；截至6月30日止實收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5,626萬元，

         政府撥入收入6,950萬元，合計1億2,576萬元。

     (二)105年度基金用途預算數：促進產業發展計畫2億2,804萬元，截至6月30日止實付2,091萬4

         千元。

參、本年度業務計畫重點與預算配合情形暨預期績效

  一、促進產業發展計畫

     (一)獎勵民間投資補貼計畫

         依據「高雄市獎勵民間投資實施辦法」規定辦理相關補貼支出，本年度編列868萬元：

         1.利息補貼支出366萬7千元。

         2.租金補貼支出442萬2千元。

         3.房屋稅補貼支出59萬1千元。

     (二)促進產業發展獎勵補助計畫

         依據「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實施辦法」規定辦理相關獎勵補助支出，本年度編列1億8,763

         萬5千元：

         1.利息補助支出3,750萬9千元。

         2.租金補助支出951萬5千元。

         3.房屋稅補助支出1,046萬元。

         4.新進勞工薪資補助支出8,522萬元。

         5.勞工職業訓練費用補助支出654萬5千元。

         6.獎勵研發計畫費用支出3,772萬4千元。

         7.相關行政管理支出66萬2千元。

     (三)既有工業管線監理檢查支出

         依據「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理自治條例」規定辦理相關支出，本年度編列5,373萬5千元

         。

     (四)促進產業發展創新創業計畫

         1.自造者空間及數位內容創意中心部分，係依據「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例」第9條第

           4款規定，辦理協助新興產業發展與提供創新創業獎助事項，本年度各編列1,430萬元及

           1,070萬元。

         2.地方產業維新加值部分，係依據「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例」第9條第1款、第2款及

           第7款規定，辦理地方產業維新加值計畫，本年度編列3,700萬元。

         3.促進會展產業發展部分，係依據「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例」第9條第4款及第7款規

           定，推動高雄會展產業相關事宜，本年度編列3,200萬元。

         4.建構商業品牌部分，係依據「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例」第9條第2款規定，辦理協

           助品牌發展與行銷相關事宜，本年度編列1,800萬元。

         5.策略及重點產業招商引資部分，係依據「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例」第7條及第9條

           第7款規定，辦理策略性及重點產業之招商引資相關事項，本年度編列1,9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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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業務計畫及預算概要

         6.循環園區與產業空間布局部分，係依據「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例」第9條第6款及

           11條規定，辦理產業轉型、區位調整、資源整合循環利用與未登記工廠研究等相關事項

           ，本年度編列700萬元。

         7.能源轉型部分，係依據「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例」第9條第4款及第7款規定，辦理

           訂定本市能源自治條例、依據節電藍圖執行相關節能行動方案、能源雲功能擴充等工作

           ，本年度編列500萬元。

         8.促參開發招商部分，係依據「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例」第9條第7款及「高雄市政

           府辦理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與市有財產開發案件權利金及獎勵金分配原則」規定

           ，辦理促參開發招商業務，本年度編列1,217萬6千元。

  二、預期績效

     (一)期經由「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之設置，鼓勵產業投資進駐本市，並挹注產業創新研

         發能量，建全產業發展機制，以活絡商機。

     (二)增加市民就業機會，促成在地人才回流，形成產業發展正向循環。

     (三)避免過度衝擊產業發展與市民就業，在確保民眾公共安全的前提下保留產業調整轉型的機

         會。

肆、預算分析

  一、基金來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年度基金來源3億958萬1千元，較上年度預算數2億1,227萬元，增加9,731萬1千元，約

         45.84%。

     (二)本年度基金用途4億522萬6千元，較上年度預算數2億2,804萬元，增加1億7,718萬6千元，

         約77.70%。

  二、基金餘絀之預計

    　本年度基金來源及用途相抵後，短絀9,564萬5千元，較上年度預算數短絀1,577萬元，增加短

      絀7,987萬5千元，約506.50%，將移用累積賸餘9,564萬5千元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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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基金來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科           目

編 號 名      稱

比較

單位：新台幣千元

本年度預算數前年度決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金  額 金  額 金  額％ ％ ％ 增減(-)

129,000 40-49 基金來源 309,581 212,270 97,311100.00 100.00 100.00

29,000 410-411 徵收及依法分配
收入

53,735 73,260 -19,52522.48 17.36 34.51

29,000 4116 既有工業管線
監理檢查收入

53,735 73,260 -19,52522.48 17.36 34.51

- 450 財產收入 660 - 660- 0.21 -

- 4503 資產使用及權
利金收入

660 - 660- 0.21 -

100,000 460 政府撥入收入 255,176 139,000 116,17677.52 82.43 65.48

100,000 4602 市庫撥款收入 255,176 139,000 116,17677.52 82.43 65.48

- 490 其他收入 10 10 -- - -

- 4909 雜項收入 10 10 -- - -

72,400 50-59 基金用途 405,226 228,040 177,18656.12 130.89 107.43

72,400 562 促進產業發展計
畫

405,226 228,040 177,18656.12 130.89 107.43

17,125 5621 獎勵民間投資
補貼計畫

8,680 9,107 -42713.28 2.80 4.29

27,775 5622 促進產業發展
獎勵補助計畫

187,635 125,912 61,72321.53 60.61 59.32

27,500 5623 既有工業管線
監理檢查支出

53,735 73,021 -19,28621.32 17.36 34.40

- 5624 促進產業發展
創新創業計畫

155,176 20,000 135,176- 50.12 9.42

56,600 60 本期賸餘(短絀-) -95,645 -15,770 -79,87543.88 -30.89 -7.43

183,659 71 期初基金餘額 224,489 125,435 99,054142.37 72.51 59.09

240,259 73 期末基金餘額 128,844 109,665 19,179186.25 41.62 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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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現 金 流 量 預 計 表

項                                     目

編 號名                     稱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預  算  數

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 81

本期賸餘（短絀-） 811 -95,645

調整非現金項目 812 1,436

流動資產淨減(淨增-) 8123 29,000

流動負債淨增(淨減-) 8124 -27,564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813 -94,209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淨減-) 83 -94,209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84 223,053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85 128,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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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來源科目及業務項目

編號 名   稱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單位 數量 單價(元) 金  額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基 金 來 源 明 細 表

29,000 73,260 4116 既有工業管線監
理檢查收入

年 1 53,735,000 53,735 -19,525 依據「高雄市既有工業
管線監理檢查費收費辦
法」收取。

貳-14-6-

合    計29,000 73,260 53,735 -19,525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財產收入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來源科目及業務項目

編號 名   稱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單位 數量 單價(元) 金  額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基 金 來 源 明 細 表

- - 4503 資產使用及權利
金收入

年 1 660,000 660 660 提供本市數位內容創意
中心辦公空間及活動場
域等收入。

貳-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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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政府撥入收入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來源科目及業務項目

編號 名   稱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單位 數量 單價(元) 金  額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基 金 來 源 明 細 表

100,000 139,000 4602 市庫撥款收入 年 1 255,176,000 255,176 116,176 本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
自治條例第3條第1項規
定，本基金之來源：本
府循預算程序撥入之款
項。

貳-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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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其他收入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來源科目及業務項目

編號 名   稱

本  年  度  預  算  數

單位 數量 單價(元) 金  額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基 金 來 源 明 細 表

- 10 4909 雜項收入 年 1 10,000 10 - 經核准獎勵或補助融資
利息、房地租金、房屋
稅、勞工職業訓練費用
、新進勞工薪資及獎勵
研發計畫費用者等，經
查明違反規定時，收回
已發給之獎勵或補助款
項及其所加計之利息。

貳-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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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獎勵民間投資補貼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編號 名            稱

本年度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預算數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17,125 9,107 56217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濟
與交流活動費

8,680 -427

17,125 9,107 562174 補貼與獎勵 8,680 -427

17,125 9,107 5621749 補貼支出 8,680 -427 符合「高雄市獎勵民間
投資基金收支管理及運
用暫行辦法」第4條或
第5條規定者，主管機
關得予以相關補貼，本
年度編列獎勵民間投資
補貼支出合計868萬元
：
1.利息補貼支出366萬7
  千元。
2.租金補貼支出442萬2
  千元。
3.房屋稅補貼支出59萬
  1千元。

貳-14-10-

合     計17,125 9,107 8,680 -427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促進產業發展獎勵補助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編號 名            稱

本年度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預算數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558 618 56222 服務費用 653 35

10 50 562223 旅運費 60 10

10 50 5622231 國內旅費 - -50

- - 5622239 其他旅運費 60 60 外聘專家學者出席審查
之差旅費。

370 405 562224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05 -

17 25 5622241 印刷及裝訂費 25 - 預決算書及各項文件表
報之印刷、裝訂費。

353 380 5622246 業務宣導費 380 - 辦理獎勵補助措施之宣
導費。

178 163 562228 專業服務費 188 25

178 163 5622284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188 25 聘請專家學者出席及審
查費。

27,217 125,285 56227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濟
與交流活動費

186,973 61,688

27,217 125,285 562274 補貼與獎勵 186,973 61,688

27,217 125,285 5622749 補貼支出 186,973 61,688 符合「高雄市促進產業
發展自治條例」第4條
或第5條規定者，主管
機關得予以相關獎勵補
助，本年度編列促進產
業發展獎勵補助支出合
計1億8,697萬3千元：
1.利息補助支出3,750
  萬9千元。
2.租金補助支出951萬5
  千元。
3.房屋稅補助支出
  1,046萬元。
4.新進勞工薪資補助支
  出8,522萬元。
5.勞工職業訓練費用補
  助支出654萬5千元。
6.獎勵研發計畫費用支
  出3,772萬4千元。

- 9 56229 其他 9 -

- 9 562292 其他費用 9 -

- 9 5622929 其他 9 - 其他雜支等。

貳-14-11-

合     計27,775 125,912 187,635 61,723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既有工業管線監理檢查支出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編號 名            稱

本年度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預算數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27,500 72,832 56232 服務費用 53,735 -19,097

- 270 562323 旅運費 - -270

- 270 5623231 國內旅費 - -270

- 48 562324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 -48

- 48 5623241 印刷及裝訂費 - -48

27,500 72,514 562328 專業服務費 53,735 -18,779

- 150 5623284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 -150

- 240 5623287 委託考選訓練費 - -240

27,500 72,124 562328K 委辦費 53,735 -18,389 執行既有工業管線相關
工作：
1.執行既有工業管線監
  理檢查及防災應變之
  工作。
2.執行「高雄市既有工
  業管線管理自治條例
  」所需專業人力之聘
  雇或委託專業機構諮
  詢、鑑定、監理檢查
  或防災應變等有關事
  項。
3.其他有關既有工業管
  線監理檢查及防災應
  變之工作。

- 125 56233 材料及用品費 - -125

- 80 562331 使用材料費 - -80

- 80 5623312 物料 - -80

- 45 562332 用品消耗 - -45

- 45 5623321 辦公（事務）用品 - -45

- 64 56239 其他 - -64

- 64 562392 其他費用 - -64

- 64 5623929 其他 - -64

貳-14-12-

合     計27,500 73,021 53,735 -19,286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促進產業發展創新創業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編號 名            稱

本年度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預算數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 20,000 5624-01 一、自造者空間 14,300 -5,700

- 12,600 56242 服務費用 9,850 -2,750

- 400 562425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250 -150

- 400 5624252 一般房屋修護費 250 -150 本市自造者空間、共工
空間、新創事業空間等
之規劃整建裝修等。

- 12,200 562428 專業服務費 9,600 -2,600

- 12,000 562428K 委辦費 9,500 -2,500 1.本市自造者空間、共
  工空間、新創事業空
  間等之營運管理相關
  費用。
2.為凝聚各界自造者、
  新創事業所辦理之論
  壇、競賽、展覽等費
  用。
(總經費1,100萬元，分
2年編列辦理，106年度
編列950萬元，107年度
編列150萬元)

- 200 562428Y 其他 100 -100 推動本市自造者空間、
共工空間、新創事業相
關輔導計畫。

- 100 56243 材料及用品費 200 100

- - 562431 使用材料費 100 100

- - 5624312 物料 100 100 本市自造者空間內設備
運轉、維護、試作、訓
練或競賽所耗用之物料
及安全護具等。

- 100 562432 用品消耗 100 -

- 100 562432K 物品 100 - 本市自造者空間所需之
工具，如鉋刀機、焊錫
機等，以購置方式提供
自造者使用。

- 4,300 56244 租金、償債與利息 4,250 -50

- 4,200 562442 房租 4,200 -

- 4,200 5624421 一般房屋租金 4,200 - 籌設本市自造者空間所
需之租金。

- 100 562443 機器租金 50 -50

- 100 5624432 機械及設備租金 50 -50 本市自造者空間所需之
設備，如3D印表機、桌
上型CNC等，以租賃方
式提供自造者使用。

- 3,000 56247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
濟與交流活動費

- -3,000

貳-14-13-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促進產業發展創新創業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編號 名            稱

本年度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預算數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 3,000 562474 補貼與獎勵 - -3,000

- 3,000 5624749 補貼支出 - -3,000

- - 5624-02 二、數位內容創意中心 10,700 10,700

- - 56242 服務費用 10,650 10,650

- - 562423 旅運費 100 100

- - 5624239 其他旅運費 100 100 聘請外部人員之交通旅
運費用。

- - 562424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00 100

- - 5624246 業務宣導費 100 100 業務推廣所需之設計、
印刷、輸出等費用。

- - 562425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200 200

- - 5624252 一般房屋修護費 200 200 本市數位內容創意中心
場域日常修護。

- - 562428 專業服務費 10,250 10,250

- - 5624284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200 200 辦理活動所聘請人員之
出席費、鐘點費、撰稿
費、翻譯費、報酬等費
用。

- - 5624289 保警及保全費用 1,050 1,050 本市數位內容創意中心
安全管理之保全（警衛
勤務）費用。

- - 562428K 委辦費 9,000 9,000 1.本市數位內容創意中
  心營運管理之相關費
  用700萬元。(總經費
  850萬元，分2年編列
  辦理，106年度編列
  700萬元，107年度編
  列150萬元)
2.辦理創新創業、產業
  交流與國際鏈結等計
  畫200萬元。

- - 56249 其他 50 50

- - 562492 其他費用 50 50

- - 5624929 其他 50 50 凡活動所需餐點等不屬
於以上之其他費用。

- - 5624-03 三、地方產業維新加值 37,000 37,000

- - 56242 服務費用 9,860 9,860

- - 562422 郵電費 80 80

- - 5624221 郵費 60 60 函寄相關業務之文件郵
資。

貳-14-14-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促進產業發展創新創業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編號 名            稱

本年度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預算數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 - 5624222 電話費 20 20 電話費等業務聯繫經費
。

- - 562428 專業服務費 9,780 9,780

- - 5624284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80 80 邀請專家學者參與會議
或業務諮詢之出席費。

- - 562428K 委辦費 9,700 9,700 1.辦理本市重點產業智
  庫建置之執行費120
  萬元。(總經費200萬
  元，分2年編列辦理，
  106年度編列120萬元
  ，107年度編列80萬
  元)

2.本市重點產業與東南
  亞對接之研究執行費
  240萬元。(總經費
  400萬元，分2年編列
  辦理，106年度編列
  240萬元，107年度編
  列160萬元)

3.辦理「地方產業創新
  研發推動計畫」300
  萬元(配合款)。(總
  經費380萬元，分2年
  編列辦理，106年度
  編列300萬元，107年
  度編列80萬元)

4.辦理「提升產業競爭
  力輔導計畫」之執行
  費310萬元。(總經費
  490萬元，分2年編列
  辦理，106年度編列
  310萬元，107年度編
  列180萬元)

- - 56243 材料及用品費 140 140

- - 562432 用品消耗 140 140

- - 562432K 物品 140 140 購置相關業務電腦周邊
耗材、辦公及開會所需
文具、紙張、影印等消
耗品及雜支。

- - 56247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
濟與交流活動費

27,000 27,000

- - 562472 捐助、補助與獎助 27,000 27,000

- - 5624722 捐助國內團體 27,000 27,000 106年度經濟部配合協
助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理「地方產業創新研
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本府匡列之廠商
補助經費。

- - 5624-04 四、促進會展產業發展 32,000 32,000

貳-14-15-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促進產業發展創新創業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編號 名            稱

本年度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預算數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 - 56242 服務費用 22,155 22,155

- - 562423 旅運費 15 15

- - 5624231 國內旅費 10 10 國內出差、受訓之交通
費、住宿費、膳雜費等
。

- - 5624239 其他旅運費 5 5 外聘專家學者出席之差
旅費。

- - 562424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000 1,000

- - 5624246 業務宣導費 1,000 1,000 推廣、促銷會展業務之
宣導費用。

- - 562428 專業服務費 21,140 21,140

- - 5624284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40 40 聘請專家學者出席、審
查諮詢費用。

- - 562428K 委辦費 21,100 21,100 強化高雄舉辦會展活動
能量，提升城市競爭軟
實力：
1.健全會展服務平台，
  整合資源，提供行政
  支援。
2.加強推廣會展業務，
  拓展高雄會展新版圖
  。

3.引領串聯全球港灣城
  市相互交流，創造高
  雄國際港灣城市品牌
  ，提升競爭力。
4.爭取大型國際展會到
  高雄舉辦，提升國際
  能見度。

- - 56243 材料及用品費 100 100

- - 562432 用品消耗 100 100

- - 5624321 辦公（事務）用品 100 100 文具、紙張、電腦耗材
及其他辦公用品等。

- - 56247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
濟與交流活動費

9,670 9,670

- - 562471 會費 170 170

- - 5624711 國際組織會費 150 150 加入國際會議協會
（ICCA）會費。

- - 5624713 職業團體會費 20 20 加入中華國際會議展覽
協會會費。

- - 562472 捐助、補助與獎助 5,000 5,000

- - 5624721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800 800 獎勵會展產業至本市舉
辦：

1.為積極發展會展產業

貳-14-16-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促進產業發展創新創業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編號 名            稱

本年度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預算數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促進本市產業發展
  及國際行銷，鼓勵政
  府機關(構)、國立大
  專院校將國際性及全
  國性活動於本市舉辦
  。

2.依據「高雄市獎勵會
  議展覽活動實施辦法
  」辦理。

- - 5624722 捐助國內團體 3,700 3,700 獎勵會展產業至本市舉
辦：

1.為積極發展會展產業
  ，促進本市產業發展
  及國際行銷，鼓勵依
  法設立登記之法人、
  學術研究機構或人民
  團體將國際性及全國
  性活動於本市舉辦。

2.依據「高雄市獎勵會
  議展覽活動實施辦法
  」辦理。

- - 5624723 捐助私校 500 500 獎勵會展產業至本市舉
辦：

1.為積極發展會展產業
  ，促進本市產業發展
  及國際行銷，鼓勵私
  立大專院校將國際性
  及全國性活動於本市
  舉辦。
2.依據「高雄市獎勵會
  議展覽活動實施辦法
  」辦理。

- - 562473 分擔 4,000 4,000

- - 5624739 分擔其他費用 4,000 4,000 協助、分擔主辦單位辦
理會展相關活動費用。

- - 562475 競賽及交流活動費 500 500

- - 5624752 交流活動費 500 500 國內外團體交流觀摩或
訪問等活動之費用。

- - 56249 其他 75 75

- - 562492 其他費用 75 75

- - 5624929 其他 75 75 其他雜費等。

- - 5624-05 五、建構商業品牌 18,000 18,000

- - 56242 服務費用 13,780 13,780

- - 562423 旅運費 4 4

- - 5624239 其他旅運費 4 4 外聘專家學者出席之差
旅費。

- - 562424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360 360

貳-14-17-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促進產業發展創新創業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編號 名            稱

本年度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預算數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 - 5624246 業務宣導費 360 360 推廣、促銷及各項業務
之宣導費用。

- - 562428 專業服務費 13,416 13,416

- - 5624284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16 16 聘請專家學者出席、審
查諮詢費用。

- - 562428K 委辦費 13,400 13,400 運用行動應用技術提供
行動導購服務，搭配辦
理高雄特色活動，整合
大高雄商家優惠及各大
型活動，打造大高雄智
慧商業品牌。

- - 56243 材料及用品費 100 100

- - 562432 用品消耗 100 100

- - 5624321 辦公（事務）用品 100 100 文具、紙張、電腦耗材
及其他辦公用品等。

- - 56247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
濟與交流活動費

4,060 4,060

- - 562472 捐助、補助與獎助 4,000 4,000

- - 5624721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500 500 補助辦理行銷推廣活動
。

- - 5624722 捐助國內團體 3,500 3,500 補助辦理商圈推展活動
。

- - 562475 競賽及交流活動費 60 60

- - 5624752 交流活動費 60 60 同業交流觀摩或訪問等
活動之費用。

- - 56249 其他 60 60

- - 562492 其他費用 60 60

- - 5624929 其他 60 60 其他雜費等。

- - 5624-06 六、策略及重點產業招商引資 19,000 19,000

- - 56242 服務費用 19,000 19,000

- - 562428 專業服務費 19,000 19,000

- - 562428K 委辦費 19,000 19,000 配合市府對外招商之產
業招商政策，持續辦理
對外招商引資暨協助亞
洲新灣區專案招商，並
透過系統化產業引進策
略，扶植、加值本市重
點及策略產業(如金屬
、數位內容等)，以開
拓經濟創造就業。

- - 5624-07 七、循環園區與產業空間布局 7,000 7,000

貳-14-18-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促進產業發展創新創業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編號 名            稱

本年度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預算數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 - 56242 服務費用 7,000 7,000

- - 562428 專業服務費 7,000 7,000

- - 562428K 委辦費 7,000 7,000 1.透過整合區域資源循
  環再利用，促進產業
  間投入與產出面的資
  源循環鏈結，減少廢
  棄物的產出及能源有
  效利用。

2.本市未登記工廠研究
  。

- - 5624-08 八、能源轉型 5,000 5,000

- - 56242 服務費用 5,000 5,000

- - 562428 專業服務費 5,000 5,000

- - 5624284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
及查詢費

60 60 聘請專家學者出席、審
查諮詢費用。

- - 562428K 委辦費 4,940 4,940 辦理訂定本市能源自治
條例、依據節電藍圖執
行相關節能行動方案、
能源雲功能擴充等工作
。

- - 5624-09 九、促參開發招商 12,176 12,176

- - 56242 服務費用 11,130 11,130

- - 562423 旅運費 750 750

- - 5624231 國內旅費 750 750 辦理促參開發招商人員
觀摩國內促參案件之國
內旅運費。

- - 562424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3,080 3,080

- - 5624241 印刷及裝訂費 80 80 辦理促參開發招商業務
所需印刷及裝訂費等。

- - 5624246 業務宣導費 3,000 3,000 辦理促參開發招商業務
行銷宣傳。

- - 562428 專業服務費 7,300 7,300

- - 562428K 委辦費 7,300 7,300 依促參法等相關法令辦
理促參開發招商案件，
及後續履約管理等事項
。

- - 56243 材料及用品費 853 853

- - 562432 用品消耗 853 853

- - 5624321 辦公（事務）用品 600 600 辦理促參開發招商業務
所需文具、紙張及相關
雜支等。

貳-14-19-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促進產業發展創新創業計畫

前年度

決算數

上年度

預算數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編號 名            稱

本年度 本年度較
上年度增
減(－)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預算數

基 金 用 途 明 細 表

- - 562432K 物品 253 253 辦理促參開發招商業務
所需事務機具、電腦耗
材及促參招商行銷用器
材等物品。

- - 56247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
濟與交流活動費

193 193

- - 562474 補貼與獎勵 193 193

- - 5624742 獎勵費用 193 193 依據「高雄市政府辦理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
案件與市有財產開發案
件權利金及獎勵金分配
原則」第8條規定，辦
理促參開發招商案件相
關人員獎勵。

貳-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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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12月31日

預 計 平 衡 表

前 年 度

決 算 數

上          年          度

調 整 後

科                目

編號 名      稱

本 年 度

法    定
前年度決算
數與前年度

比較增減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預 算 數
預 算 數

數差額(+-)
預 算 數

(-)
調整後預算

267,759 1 資產 128,844 109,729 142,324 252,053 -123,209

267,759 11 流動資產 128,844 109,729 142,324 252,053 -123,209

238,759 111 現金 128,844 109,729 113,324 223,053 -94,209

238,759 1112 銀行存款 128,844 109,729 113,324 223,053 -94,209

29,000 113 應收款項 - - 29,000 29,000 -29,000

29,000 113Y 其他應收款 - - 29,000 29,000 -29,000

-123,209252,053142,324109,729128,844合     計267,759

貳-14-21-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12月31日

預 計 平 衡 表

前 年 度

決 算 數

上          年          度

調 整 後

科                目

編號 名      稱

本 年 度

法    定
前年度決算
數與前年度

比較增減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預 算 數
預 算 數

數差額(+-)
預 算 數

(-)
調整後預算

27,500 2 負債 - 64 27,500 27,564 -27,564

27,500 21 流動負債 - 64 27,500 27,564 -27,564

27,500 212 應付款項 - 64 27,500 27,564 -27,564

27,500 2125 應付費用 - 64 27,500 27,564 -27,564

240,259 3 基金餘額 128,844 109,665 114,824 224,489 -95,645

240,259 31 基金餘額 128,844 109,665 114,824 224,489 -95,645

240,259 311 基金餘額 128,844 109,665 114,824 224,489 -95,645

240,259 3111 累積餘額 128,844 109,665 114,824 224,489 -95,645

-123,209252,053142,324109,729128,844合     計267,759

貳-14-22-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五年來主要業務項目分析表

業      務      項      目

編號 名  稱  及  年  度 利(費)率

單位：新台幣千元

業  務  量單    位 業  務  值平均成本或

106年度預算數   404,564

936070 促進產業發展獎勵補助 家 76 2,460,171.05 186,973

936080 獎勵民間投資補貼 家 19 456,842.11 8,680

936090 既有工業管線監理檢查支出 家 14 3,838,214.29 53,735

936100 促進產業發展創新創業 年 1 155,176,000.00 155,176

105年度預算數   226,516

936070 促進產業發展獎勵補助 家 42 2,982,976.19 125,285

936080 獎勵民間投資補貼 家 28 325,250.00 9,107

936090 既有工業管線監理檢查支出 家 13 5,548,000.00 72,124

936100 促進產業發展創新創業 年 1 20,000,000.00 20,000

104年度決算數   71,842

936070 促進產業發展獎勵補助 家 13 2,093,615.38 27,217

936080 獎勵民間投資補貼 家 27 634,259.26 17,125

936090 既有工業管線監理檢查支出 家 14 1,964,285.71 27,500

103年度決算數   54,869

936010 獎勵民間投資利息補貼 家 23 693,869.57 15,959

936020 獎勵民間投資租金補貼 家 24 278,625.00 6,687

936030 獎勵民間投資房屋稅補貼 家 23 123,913.04 2,850

936040 獎勵民間投資新進勞工薪資補貼 家 10 534,000.00 5,340

936070 促進產業發展獎勵補助 家 9 2,670,333.33 24,033

102年度決算數   40,885

936010 獎勵民間投資利息補貼 家 30 634,266.67 19,028

936020 獎勵民間投資租金補貼 家 34 249,029.41 8,467

936030 獎勵民間投資房屋稅補貼 家 22 126,636.36 2,786

936040 獎勵民間投資新進勞工薪資補貼 家 11 902,727.27 9,930

936050 獎勵民間投資勞工職業訓練費用補貼 家 5 134,800.00 674

936060 獎勵研發計畫費用補助 家    

貳-14-23-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各項費用彙計表

用  途  別  科  目

編號 名            稱

計      畫      科      目      名      稱

單位：新台幣千元

獎勵民間投資補
貼計畫

促進產業發展獎
勵補助計畫

既有工業管線監
理檢查支出

促進產業發展創
新創業計畫

合    計

2 服務費用  653 53,735 108,425 162,813

22 郵電費    80 80

221 郵費    60 60

222 電話費    20 20

23 旅運費  60  869 929

231 國內旅費    760 760

239 其他旅運費  60  109 169

24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05  4,540 4,945

241 印刷及裝訂費  25  80 105

246 業務宣導費  380  4,460 4,840

25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450 450

252 一般房屋修護費    450 450

28 專業服務費  188 53,735 102,486 156,409

284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
審查及查詢費

 188  396 584

289 保警及保全費用    1,050 1,050

28K 委辦費   53,735 100,940 154,675

28Y 其他    100 100

3 材料及用品費    1,393 1,393

31 使用材料費    100 100

312 物料    100 100

32 用品消耗    1,293 1,293

321 辦公（事務）用品    800 800

32K 物品    493 493

4 租金、償債與利息    4,250 4,250

42 房租    4,200 4,200

421 一般房屋租金    4,200 4,200

43 機器租金    50 50

432 機械及設備租金    50 50

7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救濟與交流活動費

8,680 186,973  40,923 236,576

71 會費    170 170

711 國際組織會費    150 150

713 職業團體會費    20 20

72 捐助、補助與獎助    36,000 36,000

721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    1,300 1,300

722 捐助國內團體    34,200 34,200

貳-14-24-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各項費用彙計表

用  途  別  科  目

編號 名            稱

計      畫      科      目      名      稱

單位：新台幣千元

獎勵民間投資補
貼計畫

促進產業發展獎
勵補助計畫

既有工業管線監
理檢查支出

促進產業發展創
新創業計畫

合    計

723 捐助私校    500 500

73 分擔    4,000 4,000

739 分擔其他費用    4,000 4,000

74 補貼與獎勵 8,680 186,973  193 195,846

742 獎勵費用    193 193

749 補貼支出 8,680 186,973   195,653

75 競賽及交流活動費    560 560

752 交流活動費    560 560

9 其他  9  185 194

92 其他費用  9  185 194

929 其他  9  185 194

貳-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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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金

中華民國106年度

單位(計畫)成本分析表

計    畫    別 預 算 數 說          明

單位：新台幣千元

數  量
單位(計畫)

單     位 成  本(元)

獎勵民間投資補貼計畫   8,680

年 8,680,000.00 1 8,680 1.利息補貼支出366萬
  7千元。
2.租金補貼支出442萬
  2千元。
3.房屋稅補貼支出59
  萬1千元。

促進產業發展獎勵補助計畫   187,635

年 187,635,000.00 1 187,635 1.利息補助支出3,750
  萬9千元。
2.租金補助支出951萬5
  千元。
3.房屋稅補助支出
  1,046萬元。
4.新進勞工薪資補助支
  出8,522萬。
5.勞工職業訓練費用補
  貼支出654萬5千元。
6.獎勵研發計畫費用支
  出3,772萬4千元。
7.相關行政管理支出66
  萬2千元。

既有工業管線監理檢查支出   53,735

年 53,735,000.00 1 53,735 執行既有工業管線相關
工作：
1.執行既有工業管線監
  理檢查及防災應變之
  工作。
2.執行「高雄市既有工
  業管線管理自治條例
  」所需專業人力之聘
  雇或委託專業機構諮
  詢、鑑定、監理檢查
  或防災應變等有關事
  項。
3.其他有關既有工業管
  線監理檢查及防災應
  變之工作。

促進產業發展創新創業計畫   155,176

年 155,176,000.00 1 155,176 協助辦理新興產業發展
：
1.執行本市自造者空間
  、共工空間、新創事
  業空間等相關計畫。
2.辦理本市數位內容創
  意中心之相關計畫。
3.辦理地方產業維新加
  值計畫。
4.推動高雄會展產業相
  關事宜。
5.辦理協助品牌發展與
  行銷相關事宜。
6.推動策略及重點產業
  招商引資相關事宜。
7.推動產業轉型、區位
  調整、資源整合循環
  利用與未登記工廠研
  究。
8.辦理訂定本市能源自
  治條例、依據節電藍
  圖執行相關節能行動
  方案等工作。
9.辦理促參開發招商業
  務。

貳-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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